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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制定和

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94号），计划编号 2022-0491T-QB，项

目名称“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酒业协会等。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和多方调

研学习，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前期研究准备：分析整理了果酒感官品评方面的标准规定、

专家论著和期刊研究等，梳理归纳了果酒感官传统品评规程、评价方法及发展现状。为

顺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基础材料，为本标准积累了相关经验和可借鉴的思路。

2023年 3月，秘书处公开发文，面向行业公开征集起草工作组单位，共有 10余家

单位申请参加，包括生产企业、科研机构、检测等单位。

而后，在前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研究中国特色的，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果酒感

官品评相关的政策文件以及感官评价等相关的方法、技术等的标准和研究资料，形成标

准草案。此外，委托中国农业大学开展中国特色的葡萄酒感官品评的探索与总结。

2024年 6月，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在北京召开了《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行业标准工作

会议，与会专家围绕标准制定思路、范围、框架、术语和定义、环境条件、设施用具、

品评人员、品评规范等内容进行充分讨论。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工作组一致决定将原标

准名称“果酒感官品评导则”，修改为“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并确立了后续

工作安排和计划。

2024年 7月，秘书处对《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行业标准开展了包括准备工

作、感官描述词、感官质量评分与评级的调研，共收集到 5家单位提供的反馈。秘书处

基于反馈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工作组各单位反馈的相关意见，形成《葡萄酒、

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草案）。

2024年 8月，秘书处组织工作组内部开展标准草案意见征集，在对标准草案进行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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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交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 借鉴国际相关行业先进和成熟经验；

2) 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3) 要结合国情和产品特点；

4)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5)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名称

本标准项目原名称为“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行业调研发现，果酒感官品评的环境

条件、设施用具、评价员、品评规范等要求与葡萄酒相关性强，一致性高。因此，经起

草工作组协商一致，决定扩大本标准的应用范围，将原标准名称“果酒感官品评导则”，

修改为“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

2)范围

本标准中文中给出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共性的基本要求，包括环境条件、设施用

具、品评人员基本要求、品评规范与结果统计。此外，在附录中给出了品评杯示意图、

感官定量描述分析方法、评价结果异常值判断方法；以及葡萄酒以及果酒各自的感官描

述词示例与感官质量评价方法。

3)术语和定义

根据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的现状，结合 GB/T 10221—2021《感官分析 术语》，

给出“感官品评”的术语和定义。同时，给出其等效定义“感官分析”。此外，给出了

“明酒、暗酒、明评、暗评”四个与感官品评方法有关的术语。

4)环境条件

标准规定品评环境条件的基本原则是避免环境对感官品评活动的影响，为感官品评

人员创造合理舒适的环境，产生客观的评价分析结果。本标准在葡萄酒、果酒品评环境

要求经验基础上，结合感官标准 GB/T 13868-2009《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等同采用 ISO 8589），对位置和分区、温度和湿度、气味和噪声、颜色和照明做了

更加细致规定，可以作为葡萄酒、果酒品酒环境科学化标准化的参考。

5)设施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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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品评的设施用在进一步增强品评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的同时，提升结果的专

业性，为后续葡萄酒、果酒分等分级提供可靠依据。本标准在葡萄酒、果酒设施用具经

验基础上，结合感官标准 GB/T 13868-2009《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等同

采用 ISO 8589）对品评桌(台)进行规定。同时，参考 GB/T 40003《感官分析 葡萄酒品

评杯使用要求》以及 ISO 3591《感官分析-仪器-品酒杯》，对品评杯做出细致要求，针

对平静和含气酒样不同品评杯在资料性附录 A和附录 B中给出了相应的示意图。

6)品评人员

品评人员是白酒品评的主体，标准内容对品酒人员素质提出基本要求，保证评价结

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参考 GB/T 23470.2《感官分析 感官分析实验室人员一般导则 第

2部分：评价小组组长的聘用和培训》、GB/T 16291.1《感官分析 选拔、培训与管理评

价员一般导则 第 1部分：优选评价员》（ISO 8586-1:1993, MOD）、GB/T 16291.2《感

官分析 选拔、培训和管理评价员一般导则 第 2部分：专家评价员》（ISO 8586-2:2008,

IDT）等材料，本标准中将品评人员要求进行分类简化，分为心理素质、生理要求、表

达能力、技能方法、专业知识、注意事项，确立品评人员的能力培养目标。对建立高素

质的品评人员队伍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为指导消费者学习提高品酒技能提供了原

则。

7)品评规范

品酒过程是葡萄酒、果酒品评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起草工作组在对行业品酒师培

训材料研究基础上，通过行业的问卷调研，调查企业内部品评、评委考试、酒类品评会

等在实际品评过程中，遵守的方法规程，注意事项等，统计调查反馈结果，形成统一认

可的葡萄酒、果酒品评行为规范，作为本标准内容的来源依据之一。

标准中规定了品评时间、品评方式、准备工作、酒样品评与评价方法内容。其中，

准备工作规范了酒样的准备过程。品评方法从确定酒样类型、外观（颜色、澄清度、起

泡等特征），香气（嗅闻距离、嗅闻步骤、注意事项），滋味（品尝量、品尝方法、口

腔活动），整体评价方面对感官品评的操作要领进行了规范，并提供了产品感官特征与

质量的评价方法。结果统计明确了异常值的判断和结果表达方法，采用三倍标准偏差作

为判断异常值的依据，采用平均值（±标准差）作为酒样评价结果。

8)附录 A 葡萄酒、果酒标准品评杯示意图

参考 GB/T 40003《感官分析 葡萄酒品评杯使用要求》以及 ISO 3591《感官分析-

仪器-品酒杯》，给出葡萄酒、果酒标准品评杯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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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录 B 葡萄酒、果酒起泡性品评杯示意图

配合感官评价方法，针对起泡性，给出两款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杯示意图。一款

在标准品评杯内壁底部中心位置设置一个磨砂的圆形区域,以促进气泡形成,磨砂区域直

径为 5mm士 0.5mm。更有助于感知产品的起泡特征。

10) 附录 C葡萄酒、果酒感官描述词示例

为清晰地表达葡萄酒和果酒产品的感官特征，根据产品特征、产品感官及风味的研

究情况，筛选出行业内应用广泛的，消费者易于理解的包括外观、香气、滋味与口感在

内的感官描述词。便于品评人员更客观、明确的对产品的感官进行品评。此外，感官描

述词不限于表中所示。

11) 附录 D葡萄酒、果酒感官定量描述分析方法

传统评语化的评价表达方式缺少明确有效的定量尺度，较难与现代化精细化的工艺

改进、产品设计相联系。参考 GB/T 12313《感官分析方法 风味剖面检验》，对感官定

量描述分析方法的探索研究，建立能够客观量化表达产品的风格特点的适用于中国葡萄

酒、果酒的感官定量描述分析方法。方法采用感官描述词定性产品特征，采用数字标度

定量特征强度。通过建立产品风味等的剖面图，可以对比发现产品的不同特征差别。附

录中给出了采用九点标度对产品的感官定量描述分析结果示例与香气特征剖面图示例。

12) 附录 E 葡萄酒感官质量评价方法

葡萄酒感官质量评价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能够全面评估葡萄酒产品品质。国内外

葡萄酒感官质量评价方法进行总结发现，明确的评价指标和分数分配，可以使评价过程

更加系统和科学，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同时从外观、

香气、口感和滋味多个方面进行评价，能够全面地了解葡萄酒的品质特点；统一的评价

方法使得不同葡萄酒之间可以进行比较，有助于对葡萄酒分级，帮助生产者、消费者等

选择适合口味和需求的葡萄酒产品。

参考行业内部葡萄酒评价、全国葡萄酒质量大赛等使用的葡萄酒感官品评方法，结

合我国葡萄酒消费者和生产从业人员的科学化和本土化鉴评体系。在此基础上，征集葡

萄酒行业及感官研究领域人员意见。构建了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和餐饮文化习俗的葡萄

酒感官质量评价方法。包括评分细则、评分表与等级三大部分。评分细则中采用 100分

制的评分体系，针对平静葡萄酒和含气葡萄酒，以及平静葡萄酒中的红、桃红、白葡萄

酒样品的外观、香气、滋味、整体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评分规定。品评人员依据样品类型，

使用平静葡萄酒评分表或含气葡萄酒评分表，参考细则对样品的外观、香气、滋味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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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整体四大部分进行评分，每个部分依据产品特点进行细分并给出明确分值，经结果

统计后得出该样品感官质量的分数。更进一步的，参考葡萄酒感官质量等级表，可以根

据最终得分确定样品的感官质量等级。

13) 附录 F果酒感官质量评价方法

果酒产品种类多样，为更加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估果酒产品品质，参考行业内部

果酒评酒委员考评等使用的果酒感官品评方法，结合我国果酒消费者和生产从业人员的

科学化和本土化鉴评体系。在此基础上，征集果酒行业及感官研究领域人员意见。构建

了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和餐饮文化习俗的果酒感官质量评价方法。包括感官质量评分细

则、评分表与等级三大部分。评分细则中采用 100分制的评分体系，针对平静果酒和含

气果酒的外观、香气、滋味与口感、整体等进行细致的评分规定。品评人员依据样品类

型，使用平静果酒评分表或含气果酒评分表，参考细则对样品的外观、香气、滋味与口

感、整体四大部分进行评分，每个部分依据产品特点进行细分并给出明确分值，经结果

统计后得出该样品感官质量的分数。更进一步的，参考果酒感官质量等级表，可以根据

最终得分确定样品的感官质量等级。

14) 附录 G 评价结果异常值判断方法

同一酒样评价结果的异常值，采用三倍标准差法进行判断。计算多人或多次品评结

果的算术平均值（X）与标准差（s），品评结果中≥X+3 s 或≤X-3 s 的值即视为异

常值。

3、解决的主要问题

2022年中国在全球葡萄酒消费国排名第八，果酒中青梅酒、柿子酒、荔枝酒等消费

也处于世界前列。同时，其相关联的一二三产业带动近千万人就业，可以说，葡萄酒、

果酒产业成为我国乡村振兴、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随着行业发展迅速，市面上葡萄酒、

果酒由于产地、品种、工艺及酒种的不同，构成了丰富的风味特征和感官特点。现有的

感官品评体多直接引用西方国家，由于中西方饮食特点、饮酒文化以及口感嗜好的差异

导致我国葡萄酒、果酒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很难理解和使用西方国家评价体系中的感官描

述词汇等，最终导致我国葡萄酒、果酒产品风格特点难以进行准确完整的表达。因此本

标准的制定将解决葡萄酒、果酒行业标准缺失的现实问题，完善饮料酒领域技术标准体

系，保护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利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葡萄酒、果酒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借鉴现代感官科学理论，制定科学的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标准，对规范葡萄

酒、果酒感官品评的环境条件、人员要求和品评方法，有利提高品评结果的准确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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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葡萄酒、果酒行业的感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葡萄

酒、果酒品评文化的宣传和消费群体的培养。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重点是推动葡萄酒、果酒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帮助加快行业健

康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国消费者和生产从业人员提供科学

化和本土化鉴评体系，构建适用于我国国情和餐饮文化习俗的葡萄酒、果酒感官描述规

则，用于规范和指导葡萄酒、果酒的感官特点描述，解决了行业产品感官评价标准缺失

的问题。同时对促进林业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振兴、带动地

方经济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为行业提供了规范市场的依据，促进葡萄酒、果酒行业的发展，有助

于引导消费者选择符合自己口味和需求的产品，满足我国葡萄酒、果酒消费者和生产从

业人员的消费需求和专业需求。也为推动中国葡萄酒、果酒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品质提升，

以及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提供支持，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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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食品标准体系 “饮料酒”中类，“其他”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宣贯工作。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果酒感官品评导则”。在起草阶段，有工作组专家建议变更标

准名称。工作组经研讨与调研，果酒感官品评的环境条件、设施用具、评价员、品评规

范等要求与葡萄酒相关性强，一致性高。因此，经起草工作组协商一致，决定扩大本标

准范围，将原标准名称“果酒感官品评导则”，修改为“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

《葡萄酒、果酒感官品评导则》行业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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